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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4

月29日以公告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25日（周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5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5月2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1号10幢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217,064,3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64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94,894,4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53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22,169,9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08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22,170,1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10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22,169,9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081％。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1.00《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75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70％；反对310,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5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004％；反对310,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2.00《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8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0％；反对681,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8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60％；反对681,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3.00《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8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0％；反对681,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8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60％；反对681,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4.00《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77％；反对67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9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418％；反对678,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5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5.00�《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8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0％；反对681,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8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60％；反对681,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6.00�《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6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98％；反对695,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647％；反对695,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7.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8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77％；反对67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9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418％；反对678,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58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8.00�《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5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44％；反对678,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4％；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6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124％；反对678,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582％；弃权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95％。

议案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审议完毕后，参会股东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委派梁铭明律师和吴婧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为本次股东

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

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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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25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5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5月25日9:15至2023年5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628号公司4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立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2,235,415,5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194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2,214,450,31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6.56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20,965,2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30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人，代表股份21,007,5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31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42,3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人， 代表股份20,965,23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30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34,47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488,7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 弃权453,2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65,5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159％；反对488,7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64％；弃权453,2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77％。

议案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34,47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488,7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 弃权453,2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65,5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159％；反对488,7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64％；弃权453,2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77％。

议案3�《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234,414,1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2％；反对548,1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 弃权453,2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6,1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331％；反对548,1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91％；弃权453,2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77％。

议案4�《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234,47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488,7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 弃权453,2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65,5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159％；反对488,7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64％；弃权453,2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77％。

议案5�《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234,761,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8％；反对580,5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 弃权73,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353,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887％；反对580,5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33％；弃权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0％。

议案6《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2022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2,234,473,5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9％；反对415,6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6％； 弃权526,3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65,5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159％；反对415,6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84％；弃权526,3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057％。

议案7�《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234,926,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1％；反对488,71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518,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36％；反对488,71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2,234,761,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8％；反对548,1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 弃权105,50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353,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887％；反对548,11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091％；弃权105,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022％。

注：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

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23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 张淼晶 王智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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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日：2023年5月24日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数量：4万股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巨一科技” ）于2023年5月25日收

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于2023年5月24日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

2023年5月8日为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日，合计向2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4万股第一类限制

性股票， 预留授予价格为18.86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

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实际预留授予情况如下：

（一）预留授予日：2023年5月8日

（二）预留授予人数：2人

（三）预留授予价格：18.86元/股

（四）实施方式及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五）授予对象及数量：

公司本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4万股，约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0.03%。 具体分配情

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预留授予第一类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2人） 4 100% 0.03%

合计 4 100% 0.03%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

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

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六）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董事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本次实际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情况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情况一致。

二、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

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二）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12个月、24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

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三）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

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不得递延至下期

解除限售。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等事项

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

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的，则

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将一并回购注销。

三、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天职业字[2023]35062号），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7,347,500.00元，股本

为人民币137,347,500.00元。 经审验，公司已收到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股权认

购款总额人民币754,400.00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40,000.00元，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714,400.00元。 截至2023年5月9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7,387,500.00元，累

计股本为人民币137,387,500.00元。

四、本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授予的4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已于2023年5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137,347,500股增加至137,

387,500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林巨广、 刘蕾夫妇在本次授予前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控制公司股份72,330,000股，

占总股本比例为52.66%，本次授予完成后，林巨广、刘蕾夫妇控制公司股份总数不变，占总股

本比例变更为52.65%。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137,347,500 +40,000 137,387,5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七、本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

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公司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23年5

月8日，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激励成本。

经测算，预计未来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为75.24万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

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40,000 75.24 36.41 32.16 6.67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

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

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本激励计划

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

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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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翔云路18号，三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0,410,0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0,410,0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77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77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浦益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陈建忠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张伟民先生、

陈义先生及独立董事干勇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吕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董事薪酬情况及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监事薪酬情况及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0,408,981 99.9990 1,100 0.001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2年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32,033,112 99.9965 1,100 0.0035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申

请银行授信额度暨提供

担保的议案》

32,033,112 99.9965 1,100 0.0035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32,033,112 99.9965 1,100 0.0035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

董事薪酬情况及2023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32,033,112 99.9965 1,100 0.003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是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

均为普通决议议案且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4、议案5、议案6和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欣豪先生、周友新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股票代码：000726、200726� � � � �股票简称：鲁泰A、鲁泰B� � � � � �公告编号：2023-034

债券代码：127016�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鲁泰转债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注销回购的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23,935,748股，占公司本次注销前总股本的2.70%。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87,633,267股减少至863,697,519股。

2、 公司已于2023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上述股份的注销手续。

公司因注销已回购的B股股份导致股本总数发生变化，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就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情况

披露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2022年7月15日召开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B股）的议

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2-053及 《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 （B股）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55；2022年7月16日披露的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63）。 并于2022年7月1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B股）的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2-065）。

根据《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B股）的公告》，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实施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

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公司

在回购期内不存在需调整回购价格上限情形。

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回购期间相

关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8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境内

上市外资股份（B�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截至2023年5月8日，本次回购的股

份已全部完成交割，使用的资金总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的上限。 公司通过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累计回购 B�股数量为23,935,748股，占

公司B股的比例约为8.0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70%，本次回购最高成交价为4.80

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17港元/�股，均价为4.69港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12,191,959.87�

港元（含交易费用），折合人民币 99,999,967.54�元 ，未超过 1�亿元人民币。本次回购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披露

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二、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公司已于2023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

述 23,935,748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均符合法律法规的相

关要求。

三、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887,633,267股减少至863,697,519股。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828,892 2.01% 17,828,892 2.06%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7,828,892 2.01% 17,828,892 2.06%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17,828,892 2.01% 17,828,892 2.06%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69,804,259 97.99% -23,935,632 845,868,627 97.94%

1、人民币普通股 573,623,568 64.62% 116 573,623,684 66.41%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296,180,691 33.37% -23,935,748 272,244,943 31.52%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887,633,151 100.00% -23,935,632 863,697,519 100.00%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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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16，债券简称：鲁泰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8.61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8.73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3年5月26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发行了1,400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鲁泰转债，债券代码：127016），根据《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 发行之后， 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

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

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

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交

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

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2022年7月15日召开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B股）的议

案》，并于2022年7月16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份（B股）的报告书》。 公

司于2022年7月27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3年5月8日，本次回购的股份已全部完成

交割，使用的资金总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的上限。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累计回购 B�股数量为23,935,7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约为2.70%，本次回购均价为4.69港元/�股（折合人民币均价为4.18元/股）。 2023年5

月 25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回购股份注

销手续。

根据《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鲁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8.61元/股调

整为8.7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6日开始生效。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计算方

法如下：

P0=8.61元/股，A=4.18元/股，k=-23,935,748/887,633,267=-2.6966%

P1=（P0+A×k）/（1+k）=（8.61-4.18×2.6966%）/（1-2.6966%）=8.73元/股（按

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特此公告。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3307� � � � � � � � � � �证券简称：扬州金泉 公告编号：2023-028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

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于2023年5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同意徐伟先

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徐伟先生将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26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徐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至2020年4月，历任金泉有限销售员、总经理

办公室副主任、采购部经理；2020年4月至2020年8月，任公司总经理秘书、采购部经理；2020年8

月至2021年3月，任公司总经理秘书、采购部经理、职工代表监事。 2021年3月至2023年1月，任公

司总经理秘书、职工代表监事；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秘书、职工代表监事、采购部经理。

证券代码：603307� � �证券简称：扬州金泉 公告编号：2023-027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扬州市邗江区杨寿镇回归路63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349,9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14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林明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22,968 99.9463 27,000 0.053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19,868 99.9402 30,100 0.059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19,868 99.9402 30,100 0.059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19,868 99.9402 30,100 0.059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02,568 99.9058 47,400 0.094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2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3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4,768 84.9317 45,200 15.068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04,768 99.9102 45,200 0.089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07,868 99.9163 42,100 0.083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305,668 99.9120 44,300 0.088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候选人林明稳 50,177,811 99.6580 是

10.02 候选人李宏庆 50,177,800 99.6580 是

10.03 候选人赵仁萍 50,177,798 99.6580 是

11、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候选人李伯圣 50,180,866 99.6641 是

11.02 候选人孙荣奎 50,180,861 99.6641 是

12、 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候选人胡明燕 50,177,711 99.6578 是

12.02 候选人周敏 50,177,709 99.657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0,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02,568 86.4559 47,400 13.5441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700 21.2500 6,300 78.75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00,868 87.9813 41,100 12.0187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568 81.0375 47,400 18.9625 0 0.0000

6

关于确认2022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3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204,768 81.9176 45,200 18.0824 0 0.0000

7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204,768 81.9176 45,200 18.0824 0 0.0000

8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207,868 83.1578 42,100 16.8422 0 0.0000

9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5,668 82.2777 44,300 17.7223 0 0.0000

10.01 候选人林明稳 77,811 31.1283

10.02 候选人李宏庆 77,800 31.1239

10.03 候选人赵仁萍 77,798 31.1231

11.01 候选人李伯圣 80,866 32.3505

11.02 候选人孙荣奎 80,861 32.3485

12.01 候选人胡明燕 77,711 31.0883

12.02 候选人周敏 77,709 31.0875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的议案；

2、 议案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林明稳、李宏庆、赵仁萍回避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冰清、胡建雄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扬州金泉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